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转发人力
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3 年

技工院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各省属技工院校：

现将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 年技工院校

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〔2023〕77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按照要求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各地各校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重视技工院校学生资助管理

工作，结合我省的资助政策和技工院校服务平台，按时序节点及

时做好学籍管理和资助申报、审批、发放，做好资助资金学期结

算、资助管理工作专项核查、中职教育国家奖学金申报等相关事

项，大力助推技工教育全面发展。对落实不力、上报迟滞引发问

题的单位将追究责任、严肃处理。

在工作中如遇问题，请及时与省技工教育中心联系。

联系人：焦静、林娟（资助），李静（学籍）

联系电话：0591-87505352，87525543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闽人社办〔2023〕111 号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
2023 年 6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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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做好
2023 年技工院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

人社厅函〔2023〕7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厅(局):

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职业教育法和国家中等职

业教育资助政策，鼓励支持适龄青年读技校、学技能、促就业，

现就高质量做好 2023 年全国技工院校学生资助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精细做好资助基础工作

(一)加强学籍电子注册。技工院校要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

生的学籍信息，在“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”(以下简称信息

系统)中进行分类电子注册，并实施分别管理。纸质学籍档案要与

电子学籍保持一致，并分类装订、分别管理。属地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要履行审核把关职责，确保学籍数据质量。

(二)加强学籍异动监管。对于近年来学生学籍异动(休学、退

学、转学、复学)现象有所上升的趋势，属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和技工院校要高度重视，将此情况列入日常监管范围。技工院

校应于学生学籍异动发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在信息系统中完

成学籍异动处理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综合运用现场抽验、

远程点名等方式，确保每名全日制学籍学生在学；对存在学籍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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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处理不及时、长期空挂学籍的院校，一经发现，可采取约谈、

警告、通报等措施督促整改。

二、精准开展资助工作

(一)严格资助审核审批。技工院校要根据《教育部等六部门

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》(教财〔2018〕

16 号)、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

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〈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(财

教〔2021〕310 号)、《财政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办公厅 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

助管理工作的通知》(财办教〔2021〕72 号)等文件要求，认真组

织符合条件的学生申请免学费和助学金资助工作。在评审认定环

节既要严格审核学生证明材料真实性有效性，也要注意对学生日

常行为的考查，不断提升资助精准度。

(二)资助要向特困家庭学生倾斜。对原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

生、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、特困供养学生、孤儿、烈士子女、

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等特困家庭学生要重点予以

保障，应助尽助，应免尽免。对“边缘易致贫户”“因病因灾因意

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

难户”家庭的学生，要主动关心关注关爱，及时纳入资助保障范

围。在对学生家庭困难程度合理分级的基础上，给予分档资助。

(三)强化信息系统使用。全面使用信息系统进行资助管理，

不断提高经办质量和监管效能。坚持“谁采集、谁负责；谁报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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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负责；谁审核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确保学生资助基础数据真实

准确、不重不漏。要依托信息系统并按相关要求，分别完成春季

学期、秋季学期受助学生资助审批工作。因未将全部学生在信息

系统中注册、未将全部享受免学费和助学金学生在信息系统申报

或申报审批不及时导致信息系统中数据少于实际人数而产生的中

央补助资金缺口，由相关省(自治区、直辖市)、地市和技工院校

自行负责。要提高信息系统风险防控能力，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安

全管理，规范数据应用，确保学生资助信息等隐私敏感数据得到

保护。

(四)严格资助资金管理与发放。资助资金须专户管理，专款

专用。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资金由学校纳入预算按规定管理和使

用。助学金应通过中职学生资助卡(或者社会保障卡)及时发放。

发放台账要完整准确，学生签名要工整齐全，档案管理要规范完

整。对资助结余资金，各地各校要严格依规妥善处理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强化责任担当。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提高政治

站位，把规范和加强技工院校学生资助管理作为人社领域解决人

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、实现教育公平和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的重要

抓手，列入年度工作计划，持续完善配套政策，加强机构和经办

人员队伍建设，定期调度，跟踪问效。要深入开展资助政策业务

培训，不断提升经办人员的能力和水平。

(二)强化监督检查。监督检查要坚持问题导向、靶向施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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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点检查学籍与资助管理制度是否健全、学籍与资助数据是否全

面准确、助学金是否分档精准资助、资助资金发放是否及时、学

籍与资助档案管理是否规范完整等。要加强对“一校两牌”“联合

招生”“学籍异动”等情况的监管。在监督检查中，一旦发现挤占

挪用、弄虚作假套取学生资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据有关

法律法规追究责任，严肃处理。

(三)强化宣传教育。技工院校要通过学校网站、家长会、家

长微信群、校园广播、校园开放日等形式，开展资助政策宣讲，

使学生和家长了解资助政策。要加强学生的诚信教育，要求学生

和监护人如实提供家庭经济情况，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。

要通过评选推荐“国家中职奖学金获得者”“校园自强之星”等活

动，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强、知恩感恩、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，

树立学生身边榜样，引导更多青年学生走技能成才之路。

相关工作情况及时报我部技工院校学生资助管理工作办公

室。

联系人：张宗辉 许远

联系电话：(010)84661313 84661310(传真)

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

2023 年 6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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